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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

(

周一

)

以专人递送、电话、传真、电子

邮件等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

日

(

周四

)

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召集并主持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

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3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工作需要

,

公司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

,

对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

同时聘请该所担任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根据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和内控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

,

确定两项审计费用合

计

17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

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性

,

根据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33

号———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做如下修改

:

原条款 修订及增加后条款

第一条

为规范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保证公司与关

联方所发生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公允性、合

理性， 确保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金科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为规范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保证公司与关联

方所发生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公允性、合理

性，确保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交所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３

号———关联交

易》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金

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十二条

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职能部门提

出议案，议案应就该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

定价依据和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影响程度

做出详细说明。

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职能部门提

出议案， 议案应就该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

定价依据和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影响程度

做出详细说明。 应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需先经公司关联交易

委员会审核通过。

第十七条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 “提供财务资

助”、“委托理财”等事项时，应当以发生额

作为计算标准。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提供财务资

助”、“委托理财”等事项时，应当以发生额作

为计算标准。

公司不得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 （如接受委托

贷款）或担保等事项时，应当以付出的资金利

息、资金占用费或担保费金额作为计算标准。

公司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企业中增

资、减资，或放弃优先受让权利的，应当以增

资、减资发生额或放弃优先受让权利金额作

为计算标准。

第十九条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

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

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应强化关联担保风

险的控制，应要求被担保人或第三方以其资

产或以其他有效方式提供价值对等的反担

保。

公司为持股的关联人担保，提供的担保

额占被担保人总担保额比例不得超过公司

在被担保人持股比例，并要求被担保人其他

关联股东也按持股比例同时为被担保人担

保。

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结合公司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实际情况

,

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

公司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做

如下修改

:

原条款 修订及增加后条款

第九条

公司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

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该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涉及公司主营房地产投资开发行为的投

资权限，由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授权。

公司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

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该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且绝对金

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第十条

公司发生投资事项时，应当按交易事项的类型

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经累计计算达到

本制度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标准的，应按相关

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已按上述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

同类投资事项，应当按照累计计算原则适用

本制度第七条或第八条的规定。 已按上述

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

计算范围。

原第十条后

增加一条为

第十一条，

其后序号顺

延

第十一条 公司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

方式获取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时，单

笔投资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３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３

亿元的，应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单笔投资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５

亿元的，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如下担保

(

含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

):

1

、公司预计在

2014

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6.5

亿元

(

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

具体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2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

授权公司董事会主席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

包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需要适当调整担保额度及融资机构

)

。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

(

单位

:

万元

):

被担保公司 项目名称 拟融资机构 拟担保额度 担保情况

五家渠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廊桥水乡 农行

１５

，

０００

金科股份提供担

保

陕西昊乐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天籁城 建行

５０

，

０００

金科股份提供担

保

合计

６５

，

０００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

周四

)10

时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权登记日

为

2014

年

1

月

16

日

(

周四

)

。 具体事宜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14-002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4

年

1

月

2

日

,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

三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3

日

(

周四

)10

点

,

会期半天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五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

周四

)

(

六

)

出席对象

:1

、凡

2014

年

1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

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七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1

号地矿大厦

11

楼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聘请

2013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内容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

受托代理

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

凭证、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2

、传真信函登记时间

:2014

年

1

月

22

日

9

时至

17

日工作时间

3

、登记地点

:

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1

号地矿大厦

,

邮编

:401121

四、其他

1

、会议联系电话

(

传真

):(023)63023656

联系人

:

刘忠海、杨琴

2

、会议费用

:

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

样本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单位

)

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

,

表决意见如下

: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委托单位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

(

单位

)

股东账号

:

委托人

(

单位

)

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书有限期

:

注

:

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14-00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1

、截止目前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对外担保。

2

、本次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

,

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

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

)

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

含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

):

1

、公司本次预计在

2014

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6.5

亿元

(

包括《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

具体预计情况详见下文

;

2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

授权公司董事会主席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

包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需要适当调整担保额度及融资机构

)

。

上述议案经

2014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

弃权

,0

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

(

单位

:

万元

):

被担保公司 项目名称 拟融资机构 拟担保额度 担保情况

五家渠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廊桥水乡 农行

１５

，

０００

金科股份提供担保

陕西昊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籁城 建行

５０

，

０００

金科股份提供担保

合计

６５

，

００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五家渠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

五家渠

15

区长征路南新疆兵团第六师

101

团机关办公大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

:

余学兵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

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

,

重庆依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

截止

2013

年

9

月末

,

公司总资产为

3,962.31

万元

,

净资产为

1,269.68

万元

,2013

年

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0

万元

,

净利润

-230.32

万元。

2

、公司名称

:

陕西昊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10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一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

:

邹曦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

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

:

公司持有其

90%

的股权

,

自然人刘旺堂持有其

5%

的股权

,

自然人王文明持有其

5%

的

股权。

截止

2013

年

9

月末

,

公司总资产为

70,865.85

万元

,

净资产为

1,813.05

万元

,2013

年

9

月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0

万元

,

净利润

-104.35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在上述担保事项实

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

,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

不会增加

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

,

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

风险可控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

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公司将采取按股权比例担保或者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

等措施进一步控制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3

年

11

月末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的对外担保

,

亦无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

1,114,716

万元

,

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

(2012

年年末

)

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48%,

占总资产的

21.43%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14-00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近日以挂牌出让方式取得重庆市万盛区四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第一宗地编号“

10

号”

,

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北门

,

宗地面积

17,264

平方米

,1≤

容积率

≤1.2 ,

用地

性质为商服用地

,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295

万元。

第二宗地编号“

11

号”

,

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北门

,

宗地面积

22,141

平方米

,1≤

容积率

≤1.2,

用地

性质为商品住房用地

,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660

万元。

第三宗地编号“

12

号”

,

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北门

,

宗地面积

10,337

平方米

,1≤

容积率

≤1.2,

用地

性质为商品住房用地

,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780

万元。

第四宗地编号“

13

号”

,

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北门

,

宗地面积

107,320

平方米

,1≤

容积率

≤1.2,

用地

性质为商品住房用地

,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8,050

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11

名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

解。 经审议

,

本次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0:00

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此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定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

详见

2014

年

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4

名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4

名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

,

本次会议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

鉴于周优芬女士已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同意提名邹超勇先生为监事候选人

,

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邹超勇先生简历附后。

监事会对周优芬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的工作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附件

:

邹超勇简历

邹超勇

:

男

,36

岁

,1999

年

7

月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

高级会计师

,

本科学历。

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任用友财务软件公司市场部讲师及技术支持

;2001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美国库柏工业集团爱迪

生电力系统公司财务经理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11

月任河南省晟原安装防腐工程公司财务总监。

2013

年

11

月至今任珠海市国资委外派财务总监

,

派驻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

,

无其他兼职。

邹超勇先生未持有力合股份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诫

;

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力合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

4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4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0:00

时起。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6

层本公司会议室。

6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股东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召

开合法、合规。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

月

16

日。

截止

2014

年

1

月

16

日

(

股权登记日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邹超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00-

下午

17:00

。

2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

登记地点

: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唐家大学路

101

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第六层东楼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邮政编码

:519080

联系人

:

付小芳

联系电话

:0756-3612810

指定传真

:0756-3612812

4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

后电话确认。

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

复印件有效

)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

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邹超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股

委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25,16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53%

。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4

年

1

月

6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1)

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

,

转增比

例为流通股每

10

股获转增

5

股

;

(2)

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

10,943,726

股

,

作为对价安排送给流通股

股东

,

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0.9

股。

2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2006

年

9

月

27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

公司股票于

2006

年

9

月

28

日实施后

首次复牌。

二、本次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深圳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

“力合创投”）

除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

承诺外，特殊承诺如下：

ａ

、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

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 冻结

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 力合

创投、 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８

：

２

的比例先

行代为垫付；

ｂ

、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 在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力合创投、珠海国

资委将按照

８

：

２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珠海国资委还承诺：珠海经济特区

华骏达企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７６８

，

０００

股非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价安排将

由珠海国资委支付。

１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２

、严格履行追加承诺。 实施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２４２

家非流

通股股东中

５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未

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１

家非流通股股东因其股份质押、冻

结无法执行对价的股份。 力合创投、

珠海国资委垫付了其他非流通股股

东因质押、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

行对价的股份以及未明确表示参加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

应该执行对价的股份，力合创投、珠

海国资委按比例分别垫付了

６１２

，

７４６

股和

１５３

，

１８７

股。

2

珠海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简称

“珠海国资委”）

３

蒋金强、卢安等

５

人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法律、 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蒋金强、卢安等

５

人受

让原法人股东湾仔边防检查站所持

股份，并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４

钟琼华、宁海梅等

３１

人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法律、 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 钟琼华、 宁海梅等

３１

人受让原法人股东九洲边防检查站

所持股份，并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５

梁苏梅、许岳鸿等

２１

人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法律、 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 梁苏梅、 许岳鸿等

２１

人受让原法人股东拱边防检查站所

持股份，并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６

珠海添富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法律、 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 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受让原法人股东珠海特区信

托投资公司所持股份， 并严格履行

了法定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6

日

;

2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225,16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53%;

3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蒋金强

５１５２ ５１５２ ０．２４１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

２

刘惠南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３

史鸿建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４

李铭标

４１２２ ４１２２ ０．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

５

卢安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６

钟琼华

３０９０ ３０９０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

７

邱运发

３０９０ ３０９０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

８

周天保

２０６０ ２０６０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９

贝远看

２０６０ ２０６０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１０

何火新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１

罗育华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２

李昌怀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３

王志伟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４

黄雪芳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５

林来进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６

谢桂珍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７

周天朗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８

黄庆明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１９

原香珠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０

杨海炎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１

王涠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２

徐南京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３

张启欢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４

叶江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５

谢智坚

９２７ ９２７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２６

钟爱辉

５１５ ５１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

２７

陈有贵

５１５ ５１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

２８

孙晓南

１５４５ １５４５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

２９

曾玉珍

５１５ ５１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０

赖志红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１

陈英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２

童锡山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３

张启坤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４

程桂生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５

许启辉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６

宁海梅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７

梁苏梅

５１５２ ５１５２ ０．２４１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

３８

王宰其

４１２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

３９

黄志平

４１２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

４０

刘展银

４１２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

４１

李继红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４２

李雪浩

３０９１ ３０９１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

４３

邓振生

３０９１ ３０９１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

４４

张长连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４５

谭秀珊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４６

吴茂强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４７

吴秀莲

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４８

林坤耀

４１２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

４９

周碧玲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５０

刘志萍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５１

关赞雪

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５２

谢翌烨

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５３

王彩霞

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

５４

邓志琼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５５

陈冬文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５６

许岳鸿

２０６１ ２０６１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

５７

珠海添富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１０３０５０ １０３０５０ ４．８２１４％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２９９％ ０

５８

珠海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４８４３ ４８４３ ０．２２６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

５９

深圳力合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９３７０ １９３７０ ０．９０６３％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６％ ０

合计

２２５１６０ ２２５１６０ １０．５３４６％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６５３％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４

，

８４３ ０．００％ －４

，

８４３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

，

３７０ ０．０１％ －１９

，

３７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

，

８８０

，

４４４ ０．５４％ －１０３

，

０５０ １

，

７７７

，

３９４ ０．５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１

，

８６２ ０．０７％ －９７

，

８９７ １３３

，

９６５ ０．０４％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８２５ ０．００％ ８２５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

，

１３７

，

３４４ ０．６２％ －２２５

，

１６０ １

，

９１２

，

１８４ ０．５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２

，

５７０

，

９９６ ９９．３８％ ２２５

，

１６０ ３４２

，

７９６

，

１５６ ９９．４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４２

，

５７０

，

９９６ ９９．３８％ ２２５

，

１６０ ３４２

，

７９６

，

１５６ ９９．４５％

三、股份总数

３４４

，

７０８

，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４

，

７０８

，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蒋金强、卢安等

５

人

０ ０ ０ ０ １５

，

４５７ ０．００４５％

注

１

２

钟琼华、宁海梅

等

３１

人

０ ０ ０ ０ ３０

，

９１５ ０．００９０％

注

１

３

梁苏梅、许岳鸿

等

２１

人

０ ０ ０ ０ ５１

，

５２５ ０．０１４９％

注

１

４

珠海添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３

，

０５０ ０．０２９９％

注

２

５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３４

，

６６５

，

１６２ １０．０６％ １７

，

３０８

，

５５９ ５．０２％ ４

，

８４３ ０．００１４％

注

３

６

深圳力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４０

，

７７９ １５．１８％ ５２

，

８３８

，

２８１ １５．３３％ １９

，

３７０ ０．００５６％

注

４

合计

８７

，

００５

，

９４１ ２５．２４％ ７０

，

１４６

，

８４０ ２０．３５％ ２２５

，

１６０ ０．０６５３％

注

1:

经司法裁决

,

原限售股东湾仔边防检查站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

894

股

,

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份

224

股

,

剩余股份

15,457

股过户给蒋金强、卢安等

5

人

;

经司法裁决

,

原限售股东九洲边防检查站偿还力合创

投代垫股份

1,788

股

,

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份

447

股

,

剩余股份

30,915

股过户给钟琼华、宁海梅等

31

人

;

经

司法裁决

,

原限售股东拱边防检查站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

2,980

股

,

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份

745

股

,

剩余

股份

51,525

股过户给梁苏梅、许岳鸿等

21

人。自然人孙晓南从九洲边防检查站和拱边防检查站两家单位分

别获得股份

515

股和

1,030

股

,

合计持有股份

1,545

股。

注

2:

经司法裁决

,

原限售股东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

5,960

股

,

偿还珠海国资委

代垫股份

1,490

股

,

剩余股份

103,050

股过户给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

3:2008

年

4

月

,

珠海国资委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4,665,162

股无偿划转给珠海市城市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

现名为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2012

年

3

月至今

,

珠海国资委从湾仔边防检查站、珠海特区

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市双拥领导小组等单位及其他限售股东合计获得代垫股份

4,843

股。

注

4:2012

年

3

月至今

,

力合创投从湾仔边防检查站、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市双拥领导小组等

单位及其他限售股东合计获得代垫股份

19,370

股。

2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６９ ８５

，

７０６

，

０６２ ２４．８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７ ２

，

５１２

，

７５７ ０．７２９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６ ４

，

７６６

，

７１６ １．３９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３ ２６

，

５９１

，

４２２ ７．７１

５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３ １１２

，

８８９ ０．０３２７

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 ２

，

１６９

，

６７４ ０．６２９４

７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１ ２６

，

２１２

，

２５６ ７．６０４２

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５ ７６３

，

１０４ ０．２２

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３１２ ３９７

，

７７２ ０．１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本次申请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交易所规则以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4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八、备查文件

1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2014年 1 月 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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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3�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金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首次实施了回购，并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金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

2013

年

9

月

3

日、

2013

年

10

月

9

日、

2013

年

11

月

2

日、

2013

年

11

月

21

日、

2013

年

12

月

4

日和

201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上述公告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13

年

12

月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16,511,099

股，回购的最高价格为

5.67

元

/

股，最低价格为

5.44

元

/

股，支付金额约为

9,185.51

万元（含佣金）。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57,598,882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9%

，购买的最高价为

5.81

元

/

股，最低价为

4.91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3.16

亿元

（含佣金）。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002597� �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4-001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

日收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

称变更的函》。 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

行规定

>

的通知》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

同。 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因此，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

本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公司无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做出

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编号：董 2014-001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相关事项须获得实际控

制人昆明市国资委批复及董事会审议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起停牌，并于

1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披露了《昆

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获得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批复。根据昆明市国资委

的要求，

201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开展了中介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的竞标工作，现已确定了相关中

介机构。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此次非公开发行召开董事会的相关议案，并定于

2014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召

开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结束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披露相关信息，预计公司股票

201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192� � �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

日收到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来的《转制公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财政部、 工商总局 《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

[2010]12

号）的要求，经广东省财政厅批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

同。 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因此，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本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无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

对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600802� � �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4-001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兴业银行”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处置所持兴业银行股票的

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置公司所持的全部兴业银行股票，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发展需要，择机

参照二级市场价格分期分批或整体出售所持兴业银行股票。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

3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1166

，股票简称：兴业银行）股票

12,000,000

股，成交均价

10

元

/

股，出售

股数占其总股本的

0.063%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可获得所得税前投资收益约

8781.69

万元（具体金额以年报披露为准）。

本次减持后，本公司尚持有

"

兴业银行

"

股票

50,400,000

股。

本次减持兴业银行股票，对公司

2013

年全年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预计全年公司将实现盈利，对比上年

业绩的具体增减情况将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及其它有关会计处理情况， 在本年度结束后的规定期限内另行披

露。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600243� � �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发布了《青海华鼎重大事项进展情

况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机械装备类资产的重大事项，该事项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26

日起停牌不超过

30

日。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工作，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进一步协商沟通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临 2014-001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3

年度续聘上

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等服务。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根据《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

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规定，该会计师事务所已由有限责任公司转

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并更名为

"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以

"

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并出具报告，原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执

业资格和证券资格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延续。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

题的通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原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业务合同，或

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因此，公司所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会计师事务所

转制更名不构成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无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4-001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 2013-2014 年度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今日收到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五部委联合颁发的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证书

"

，公司被认定为

"2013-

2014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

根据《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27

号）中关

于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

的规定，公司

2013

、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将减按

10%

征收，公司将尽快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落实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此次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公司

2013-2014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影响数额尚不

能准确预计，但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对公司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